
社團法人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

「長照護理創新競賽」獎勵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3/01/16 理監事會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條  為展現長照護理創新服務成果，本會會員創新及改

進長照護理技術、用品或照護模式等，增加工作績效與成本

效益，進而提昇服務品質，並促進各院際間學術交流，特訂

定「社團法人台灣長照護理學會長照護理創新競賽」獎勵辦

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參賽對象需符合下列條件： 

一、  第一作者需為本會會員。 

二、  三年內完成之作品。 

第三條  申請方式： 

一、  由本會會員每人可申請一件作品，採線上申

請，經本會收件後，完成申請手續。 

二、  本活動每年辦理一次，於 5月 1日到 5 月 31

日接受申請。 

第四條  審查方式：參選作品經初審後，聘請相關領域之

學者專家 2位共同評審。 

第五條  獎勵方式： 

一、  護理創新競賽獎分為前三名及佳作三名。 

二、  第一名發給獎金一萬元、第二名發給獎金八
千元、第三名發給獎金五千元、佳作每件發

給獎金三千元，每件得獎作品之每位作者各

發給獎狀乙紙。得獎者應配合本會活動公開
發表與推廣。 

三、  評審結果於本會每年會員代表大會頒獎表

揚。 

第六條  參選作品若違反學術倫理，經查證屬實，即取消

得獎資格並通知推薦機構，且申請人三年內不得

提出申請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施行細則另訂之。 

第八條  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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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激發本會會員創新及改進長照護理技術、用品或
長照護理模式等，增加工作績效與成本效益，進而
提昇服務品質，並促進各院際間學術交流，特訂定
「護理創新競賽施行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。 

第二條  獎勵主題：以長照護理技術、用品或照護模式(包
括：照護指引、流程、方法或運用實證護理)等。 

第三條  申請格式：配合線上申請作業，請線上填寫基本
資料。 
一、申請人姓名 
二、作品名稱 
三、使用情形 

□本院首創 
□他院曾經或正在使用 

四、機構推薦 
五、服務單位 
六、職稱 
七、申請日期 

第四條  申請方式： 
一、 採線上申請並附上作品內容以 PDF檔上傳。

經本會收件後，完成申請手續。 
二、本活動每年辦理一次，於 5月 1 日到 5月 31

日接受申請。 
第五條  評分標準 

(一)動機                    佔分 10% 
(二)背景與學理依據          佔分 20% 
(三)照護模式之設計流程      佔分 25% 
(四)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   佔分 45%  

第六條  審查方式： 
一、參選作品經初審後，聘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

家 2 位共同評審。 
二、評分原則： 

兩位委員分數差距達 20(含)分以上、其中 1
人分數超過 80分，且其排名在前 20 名，則
由原審委員先行重新審視分數。若原審委員
無法達成共識，再由與會委員進行評分，將



其平均分數當成第 3 位評審分數後之平均分
數視為最終分數，再進行排名。 

第七條  本細則經理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 


